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几个具体问题的

通知》（财税［1996］79号，简称“79号文件”）规定：“企业纳税

年度内应计未计扣除项目，包括各类应计未计费用、应提未提

折旧等，不得移转以后年度补扣。”此后，国家税务总局又下发

了《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业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91

号），对 79号文件作了补充规定：“财税［1996］79号文件规定

的‘企业纳税年度内应计未计扣除项目，包括各类应计未计费

用、应提未提折旧等，不得移转以后年度补扣’，是指年度终

了，纳税人在规定的申报期申报后发现的应计未计、应提未提

的税前扣除项目。”目前，对于 79号文件的理解存在很大分

歧，本文拟就此谈谈个人看法。

1. 应计未计扣除项目的范围。税法规定的扣除项目不仅

包括 79号文件所列举的费用、折旧，还包括成本、损失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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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银行存款”科目。收到所购物资时，根据发票、账单上列明

的应计入购入物资成本的金额，借记“物资采购”或“原材料”、

“库存商品”等科目，按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如果收到

的物资其成本和税金之和大于预付账款，则按预付款项金额，

贷记“预付账款”科目，差额部分，贷记“应付账款”科目；如果

收到的物资其成本和税金之和小于预付款项，则按物资成本

和税金之和，贷记“预付账款”科目，以后收到退回多付的款项

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预付账款”科目。预付款项情

况不多的企业，也可以将预付的款项直接记入“其他应收款”

科目，不设置“预付账款”科目。

将《企业会计制度》中“预收账款”科目说明第二条的内容

调整为：企业向购货单位预收款项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

贷记“预收账款”科目。销售实现时，如果实现的收入和税金之

和大于预收账款，则按预收款项金额，借记“预收账款”科目，

按其差额，借记“应收账款”科目，按实现的营业收入，贷记“主

营业务收入”科目，按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等科目；如果实

现的收入和税金之和小于预收账款，则按收入和税金之和，借

记“预收账款”科目，按实现的营业收入，贷记“主营业务收入”

科目，按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贷记“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等科目。退回多付的款项时，

借记“预收账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预收账款情况不

多的企业，也可以将预收的款项直接记入“其他应付款”科目，

不设“预收账款”科目。茵

一、《企业会计制度》中预收、预付账款核算存在的问题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不单独设置“预收账款”科目的企

业，预收的账款在“应收账款”科目核算；预收账款情况不多

的企业，可以将预收的款项直接记入“应收账款”科目的贷方，

不设“预收账款”科目；预付账款情况不多的企业，可以将预

付的款项直接记入“应付账款”科目的借方，不设“预付账款”

科目。“预收账款”是负债类科目，而“应收账款”则是资产类科

目；“预付账款”是资产类科目，而“应付账款”则是负债类科

目。按照现代会计核算机理，不同性质的科目应该用来核算不

同性质的会计业务，相互之间不能混淆，更不能相互替代。

应该在资产类科目中核算的会计业务，不能在负债等其他类

别的科目中核算；应该在负债类科目中核算的会计业务，也不

能在资产等其他类别的科目中核算。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的

上述规定对这一会计核算机理的遵循不够彻底，这种不彻底

破坏了会计体系的内部一致性。

另外，预收、预付账款核算的会计分录未能如实、准确地

反映企业经济业务。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采用预付账

款形式购货，收到所购物资时，按所收到物资成本的金额，借

记“物资采购”或“原材料”、“库存商品”科目，按增值税进项税

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应付

金额，贷记“预付账款”科目。采用预收账款形式销售，销售实

现时，按实现的收入和应交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借记“预收账

款”科目，按实现的营业收入，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按增

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贷记“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等科目。笔者认为，当企业收到所购物资

时，按所收到物资的成本以及增值税税额二者之和贷记“预付

账款”科目，不符合这笔经济业务的实质。这是因为，企业在收

到所购物资前按照购货合同事先只预付了一部分货款，超出

部分所对应的不是预付账款而是应付账款，不是资产而是负

债。《企业会计制度》虽然简化了核算，但未正确反映这笔会计

业务的性质。另外，该规定和《企业会计制度》对“预付账款”科

目核算内容的规定也是相抵触的。“预付账款”科目核算的是

企业按照购货合同规定预付给供货单位的款项，而不是其他。

《企业会计制度》将所购物资的尾款也纳入“预付账款”科目核

算，值得商榷。

二、改进建议

将《企业会计制度》中“预付账款”科目说明第二条的内容

调整为：企业按购货时预付的款项，借记“预付账款”科目，贷

预收、预付账款核算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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